
证券代码：300362        证券简称：天翔环境      公告编码：2020-164 号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 

股票存在终止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成都市中级人民

法院（以下简称“法院”或“成都中院”）作出（2020）川01破申105号《民事

裁定书》，裁定受理债权人成都市嘉豪物资贸易中心（以下简称“嘉豪物资”）

对公司的重整申请。 

2、公司因2019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负，且2018年、2019年年度财务会计报

告均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第13.1.1条、第13.1.5条的规定以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2020年5月13

日起暂停上市。股票暂停上市期间，公司将于每月前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为恢

复上市所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同时披露股票存在终止上市风险的

提示公告，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法院

受理了重整申请并指定管理人后，如果管理人或者公司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向法

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或者重整计划草案未能获得债权人会议通

过且未能获得法院批准，或者重整计划草案虽获得了债权人会议通过但未能获

得法院批准，或者重整计划未获得法院批准，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宣

告公司破产；或者重整计划虽获得法院批准但未能得到执行，法院有权裁定终

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破产。 

4、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

计划，将有助于改善公司财务结构，化解债务危机，主营业务重新走上健康发



展的轨道。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第 13.4.1 条

第（二十一）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5、2018年12月26日，公司收到债权人嘉豪物资的《重整申请通知书》，债

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成都中院申请对

公 司 进 行 重 整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债权人申请公司重整的提示性公

告》。 

6、2020年12月14日，公司收到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债权

人嘉豪物资对公司的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19年4月修订）有关规定，现就公司被裁定进行重整的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申请概述 

（一）重整申请简述 

申请人：成都市嘉豪物资贸易中心 

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金丰路6号7栋2单元21206 

申请事由：嘉豪物资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

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二）法院裁定时间及裁定书主要内容 

2020年12月14日，法院作出（2020）川01破申105号《民事裁定书》，申请

人嘉豪物资对天翔环境的重整申请，裁定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申请人嘉豪物资以被申请人天翔环境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天翔环境破产重整。 

法院查明，2017年7月30日至2018年5月9日期间，嘉豪物资与天翔环境签订

6份《产品采购合同》，约定嘉豪物资向天翔环境提供钢板、型材。嘉豪物资供

货后，天翔环境未履行完付款义务，经双方对账，天翔环境尚欠嘉豪物资

4,802,589.53元。以上事实，有当事人提交的《产品采购合同》《产品入库单》

《增值税发票》《对账函》等相关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天翔环境于2001年12月21日经成都市青白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

登记住所地与实际经营地均为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同镇大同路188号，注册资本



43,699.919万元，法定代表人邓亲华。公司原名成都天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变更为现名称，主要经营范围为污水处理、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

治理、危险废物处置等。截至2020年12月14日，公司总股本43,699.92万股，公

司股东总数23,289户。 

天翔环境向法院提交的2020年半年报、审计报告、财产清册、债务清册以

及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报告等材料，结合公司陈述，该公司截止2020年9月30日

有关信息如下： 

截止2020年9月30日，公司账面资产总额42.37亿元，负债54.16亿元。 

1、公司资产。流动资产合计约27.25亿元，其中货币资金约329万元、应收

票据及应收账款约1.59亿元、其他应收款约24.45亿元、存货约8,716万元、其

他流动资产约1,242万元；非流动资产约15.12亿元，其中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约3,000万元、长期股权投资约11.12亿元、固定资产约3.23亿元、在建工程495

万元、无形资产约3,790万元。其他应收款中，根据公司2019年年报，公司存在

控股股东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形，余额约24.31亿元。 

2、公司负债按照法律性质划分，为：有财产担保债权约24.11亿元、职工

债权约5,908万元、税款债权约4,559万元、普通债权约28.99亿元。 

天翔环境称，公司主要资产为应收账款及票据、其他应收款、长期股权投

资以及固定资产，资产流动性低，快速变现能力差。天翔环境提交的《重整预

案暨重整可行性报告》反映，目前公司主要债权人已对公司债务化解表示支持

并出具书面材料，大部分债权人已免除了公司2020年1月1日至今的利息，公司

亦形成了职工维稳方案，战略投资人已发函表示对重整予以支持。 

法院认为，天翔环境系上市公司，其实际经营地和登记住所地均在四川省

成都市青白江区，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嘉豪物资对天翔环境享有的到期债

权，有双方签订的合同等材料予以证明，天翔环境亦无异议，其作为债权人申

请天翔环境破产重整的主体适格。天翔环境未能清偿其对嘉豪物资的到期债务，

天翔环境提交的资产负债表反映，公司资产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具备破产

重整原因。结合天翔环境现有资产和经营状况，以及天翔环境向法院提交的

《重整预案暨重整可行性报告》，该公司具有一定重整价值，重整具有必要性和

一定可行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三条、第



七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成都市嘉豪物资贸易中心对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

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二、重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因2019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负，且2018年、2019年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均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第13.1.1条、第13.1.5条的规定以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2020年5月13

日起暂停上市。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

完毕重整计划，将有助于改善公司财务结构，化解债务危机，主营业务重新走

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三、风险提示 

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如果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计

划，将有助于改善公司财务结构，化解债务危机，主营业务重新走上健康发展

的轨道。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第 13.4.1 条

第（二十一）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披露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 

四、备查文件 

（2020）川01破申105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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